附件1
杭州钱塘新区小微企业园准入管理办法

为加快钱塘新区转型升级，促进产业集聚发展，提高土地集约利用，进一步推进新区小微企业园建设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一、认定对象及基本要求
[bookmark: _Hlk45455067]1.适用对象。钱塘新区小微企业园包含各类工业闲置厂房、标准厂房、产业楼宇、科创园、文创园、网红电商园等产业发展空间。原则上纳入工业企业亩产效益综合评价的企业，利用闲置厂房出租的，均须纳入小微企业园准入管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属地管理。各平台（街道）需对属地小微企业园进行全面排查，登记造册，分类管理，相关信息报杭州钱塘新区小微企业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新区园区办），并做好动态更新。
3.规范准入。小微企业园涉及的企业，包括建设（运营）主体、入驻企业等，需在新区注册纳税，且符合新区产业导向。各平台（街道）须指导园区做好企业入园和项目履约等工作，严禁高能耗、高污染企业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进入，对基础不佳、业态混乱、管理薄弱的小微企业园，须予重点关注并严格执法；对不符合准入条件的入园企业，各平台（街道）要组织力量整治和清退。
二、认定标准
1.存量用地项目。支持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利用自有存量用地、存量空间建设小微企业园。其中生产制造类园区占地面积原则上不小于20亩或建筑面积不少于2万平方米；生产性服务类园区建筑面积原则上不少于1万平方米。
2.新增用地项目。新取得土地建设生产制造类小微企业园,原则上占地面积不少于50亩或建筑面积不少于5万平方米。
3.公共服务配套。园区内非生产性配套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%。非生产性设施建筑面积控制在地上总建筑面积的15%以内。
4.主导产业集聚。小微企业园应有明确的主导产业定位，主导产业及关联产业规模占园区总量的比重原则上不低于50%。鼓励以生产制造类园区为主，生产性服务类园区为辅。
5.运营管理规范。小微企业园应有明确的专业运营管理机构负责日常运营，完善管理服务制度，实施统一的物业管理，规范各项生产运营工作。
6.功能配套齐全。小微企业园应具备完善的消防、安全、环保等生产经营所必须的基础设施；在园内或周边配备必要的商务、办公、餐饮等生产生活配套设施；配置政策咨询、政务代办等方面公共服务功能。
7.其他。对于正常生产的工业企业、利用闲置厂房出租，但不满足小微企业园认定条件的，可经属地平台（街道）报备同意，以便办理后续相关环评、能评等项目报批手续。
三、认定程序
1.创建期：（1）创建申请。园区建设单位制订小微企业园创建方案，明确园区四至范围、产业定位和建设计划，经属地平台（街道）审核同意后向新区园区办提出申请，创建“钱塘新区小微企业园”。（2）组织会商。新区园区办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及属地平台（街道）对创建方案进行会商研究，并提出明确意见。（3）创建批复。园区建设单位根据评审意见对创建方案进行完善，新区园区办出具同意创建的意见，园区属地平台（街道）与园区建设单位签订《小微企业园项目监管协议》，明确创建期限（原则上两年，最多不超过三年）。《小微企业园项目监管协议》需报新区园区办备案（已认定的省级小微企业园可按清单式备案），未经备案的不得享受相关政策。
2.建设期：园区建设单位根据创建方案进行建设，并应在创建期满前达到建设标准。创建期内所涉园区可暂不执行资源要素差别化配置限制性措施。
3.认定期：（1）认定申请。园区按创建方案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后，填写《钱塘新区小微企业园认定申请表》，经属地平台（街道）审核同意后报新区园区办申请认定。（2）考核评价。新区园区办组织职能部门及属地平台（街道），根据园区认定标准开展考核评价，考核通过的发放认定文件。
四、绩效管理
认定通过的小微企业园，纳入常态化管理，每年度按《钱塘新区小微企业园绩效评价实施细则》进行绩效评价，连续两年评价不合格的，取消其小微企业园资格。同时建立信息资源平台共享信息，落实动态监管。

